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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理”的选择性运用——赵村地权转变的实践逻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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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赵村三个土地案例的分析，揭示了一种新型的“法”“理”并举、分阶段交替运用的地权转变实

践逻辑：“法”与“理”被当事人选择性地运用到同一事件的不同阶段或同时处理的不同事件中，其实质是功利

目标指导下的后置理由弥补行为。土地是农民最易获得和掌控的少数资源之一，在缺少其他资源或途径获取利益

的情况下，他们用这种逻辑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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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双层体制，它所具有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特性在某
种程度上形塑了一个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获得与更替的灵活性实践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存在着国家、村集体与农
民三个权力主体，它们以不同的逻辑制定、执行或是解读农村土地的双层经营体制[1]。国家层面上运用的是政治
和经济逻辑：既要保证对土地的控制权，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又要在现有条件下提高农地单位面积的生产效率。
这一逻辑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并表达出来，在土地使用中拥有正统的话语解释权。但由于制度完备性、监管力度和
社会传统等多方面的原因，村集体和农民往往以一套不同于国家逻辑的话语体系解读与实践土地使用权的获得与
更替。这一话语体系由国家制定的“法”和民间推崇的“理”组合而成，是实际中运行的、地权转变的实践逻辑。
“法”是国家颁布实施的、有强制力的正式制度，“理”是包含传统、道德、习惯等内容的非正式制度。后者一
方面对前者运行时暂未涉及到的“真空”地带进行规范性补充，另一方面也根据自身的利益顺应、干涉或扭曲“法”
的具体实施过程，强调“理”的突出作用。目前，学术界关于地权转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述两个方面，已有的
关于地权纠纷的抗争性研究也往往在“理”与“法”之间做出二择一的取舍。本文通过对赵村三个土地案例的分
析，揭示了一种有别于上述观点的“法”“理”并举、分阶段交替运用的实践逻辑，力图分析这一逻辑产生的原
因和其实际的运作过程与影响。

一、地权转变的三种研究路径

学术界目前主要存在三种关于地权转变的研究路径：一是将“理”的内容操作化为社会关系、民间传统、象
征意义等多个自变量，分析其在“法”的缺失地带或“法”的执行力较弱地带发挥的作用；二是研究在“法”已
经产生效力的领域，国家、村集体和农民如何处理与协调不同的“法”之间的矛盾冲突；三是以土地纠纷的视角
探讨农民究竟是以“法”抗争还是以“理”抗争的。

（一）“理”的沿袭与地权的转变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提出要从习惯和法律两方面考察土地的所有权，并转述马凌诺斯基的话说：“如果
对于当地人的经济生活不具有完备的知识，就不能对土地的占有进行定义和描述。”[2]在土地继承方面，费老指
出了其尊祖敬先、绵续后代的宗教意义。如果儿子将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土地卖掉，会被认为是大不孝。费老在
另一本著作《禄村农田》中则对“庙产”这种公田的存在进行了分析，这种宗教团体名下的田产收益不仅用于宗
教活动的支出，也是全村公共事业的基金。张之毅通过对玉村各种公田出租形式的调查发现承租的对象多是“各
公以内需土地甚切的小农”[3]，阐述了公田救贫扶困的功能。张佩国认为村庄特定场景中的社会网络关系在传统
社会的地权分配中十分重要，在近代江南的一些村庄，村籍和地权联系紧密[4]。张小军以象征地权分析了地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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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指出掌握话语权的一方占有了土地解释意义上的象征资本，这种资本如果过度膨胀，会减损法律、合同的
效力，有碍社会公平[5]。上述研究具有一个共同的背景环境——中国传统社会，它以自然经济、土地私有制和礼
俗秩序为特性。这要求它要在家庭、家族、邻里的关系中创建土地的使用规则。例如，为维持祖业的份额，在田
地转让中，同族的兄弟有优先的购买权力。如今，中国农村虽然已步入现代社会，自然经济已经瓦解，土地私有
制也不复存在，但仍可以看到土地制度运行中传统文化的积淀。在法律执行力较弱的领域，“理”有了用武之地。
曹正汉发现当代珠江三角洲的滩涂地权是以民间习俗“沙骨权”为基础的，这与法律规定明显相悖。除了传统习
俗之外，“理”还包含着一种个体意义上的生存、收益和公平观[6]。申静和王汉生通过分析一个村庄集体土地上
发生的收铁事件，得出了集体产权的使用与收益要受到公平、风险、人情、强力等原则限制的结论，间接地说明
了集体土地所有制运行时的社会逻辑[7]。臧得顺从周雪光 “关系产权”[8]理论中得到启发，提出“关系地权”的
概念，认为“人与地的关系”是土地问题的“表”，“人与人的关系”才是土地问题的“本质”，并总结出生存、
先占、强力、公平四种关系地权的实施原则[9]。

上文提到的宗教信仰、伦理关系、象征资本、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是“理”的具体内容，它们
与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存在一致、补充和冲突三种关系。用它们来解释地权的获得与更替实际上是一种民间的、
日常的社会逻辑。

（二）“法”的冲突与选择

张静认为中国农村土地的使用规则是不确定的，它的运行受到政治和法律两个领域的影响：政治是利益取向
的，不同的利益群体很难在政治上达成一致意见；而法律是公平取向的，它力图以普遍性的原则衡量不同群体的
利益诉求，因此在政治和法律的活动领域存在交集的情况下，不存在一个处于绝对权威地位的法律系统，“……
事实上是多种土地规则并存以‘备’选择。这些规则包含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原则，各自有着合法性声称来源，在
实践中通过力量竞争被选择使用。这个选择过程使法律事件政治化：它不是根据确定的法律规则辨认正当利益，
而是根据利益竞争对规则作出取舍，并且‘允许’利益政治进入法律过程，通常力量大者对选择有影响力。因此，
土地使用规则随着利益、力量的变动而不确定。”[10]杨芳则指出不同部门制定的关于土地的法律之间存在一些冲
突，常常使法官在判决时“左右为难”[11]。

（三）以“法”抗争还是以“理”抗争

朱冬亮认为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和状况复杂的土地纠纷使得乡村干部在处理问
题时难以完全按照国家政策办事，要适当地考虑村民认可的民间惯例，这表明“法”和“理”都是基层政府处理
土地纠纷的依据，在前期的调解阶段，“理”被考虑得要多一些，若发展到后来的诉讼阶段，“法”则成为判决
的唯一依据[12]。余练描述了这样一起纠纷：W村外来户黄某想要回数年前转给当地农户豆某种植的一亩多的水
田，遭到豆某的拒绝，村里的调解也没有成功，黄某虽然知道拿着“红头文件”，以“法”抗争会得到自己想要
的结果，但终因诉讼成本和主要社会关系不在本村的原因中断了要回土地的想法，黄某把“法”作为支持自己行
为的工具，却遭到了豆某的以“理”抗争——交土地税的时候你怎么不要回土地呢？“法”和“理”在同一事件
中被双方的当事人分别当作了“武器”。“理”在调解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时往往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当这种矛
盾发生在农民和村集体之间时，“法”的作用更为明显[13]。刘华安通过对沿海发达地区不满村委会做法的 A村
农民上访过程的分析，揭示了农民主动学习上级文件，开会宣传文件，动员上访的以“法”维护自身权益的逻辑
[14]。

地权转变的三种研究路径分别从“理”的影响、“法”之间的冲突、发生纠纷时农民如何运用“法”和“理”
的角度论述了土地使用权的更替，拓宽了单一的以“法”论（地）“权”的土地研究视野，真实、客观地揭示了
地权转变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法律逻辑。但上述研究多是截面性的或短时间段的即时性研究，鲜有关于地权获
得与流转的、历时性的过程描述，容易忽视这样一种情况：一些人在不同的时间里常以相互矛盾的理由支持自己
地权使用的正当性，即“法”与“理”的选择性运用。

二、案例分析：“法”与“理”的选择性运用

（一）“法”的开始，“理”的继续

农村荒地作为一个未经开发的公共产品，它的首轮分配和使用途径等限定性文件表述如下：国务院在《关于
农村人民公社和社员自留地、开荒地免征农业税问题的批复》（财农[1963]634）中明确指出：“……社员开垦荒
地，从有收入的那一年起，免征农业税一年到三年。”[1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36条规定：“非农
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和 62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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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 [16]根据这三条规定，赵村村委会做出了如下两种分配：荒地变耕地，从有收入起免税三年；将荒地以
宅基地的形式分配给在籍村民。但在 1984年，赵村所在的乡政府传达了一个鼓励农民搞养殖的政策：村委会可
划拨一定面积的荒地分配给缺乏养殖场地的农民。由于年代久远，文本已无处查找，但当年的村干部和年纪稍大
的村民仍然清楚地记得实施过这项政策。案例一即是这项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事件。

案例一：1984年，高某和妻子向村委会申请要下了一块荒地，准备养猪。因为政策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

譬如养多少猪、配多少地，所以当时荒地分配的操作还非常粗糙。高某自己看好了村东靠近细河的一块地，村干

部到那看了看，大致比划了个用地面积，就算完成分配了。没有用地承包合同，没有村委会的登记备案，也不会

像宅基地那样能从县政府申请下来土地使用证，一切都在一个模糊的“法”的指示下完成了。而这个用荒地搞养

殖的个案也是当年的唯一个案。猪养了两年就不养了，可草房却变成了三间大瓦房，用地面积也越扩越大，最后

竟然扩张到两亩。高某夫妇直接在这里居住下来，种田、种菜，只是不再养猪。同时，他们在村里还保留着另外

一块自家的宅基地。最初，村民对高某圈地养猪的行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那时候村里荒地多，都是沟沟坎坎的，

占有荒地也不会增加多少收入。但进入 21世纪，赵村靠近城区的地理位置优势，使荒地的价值忽然飞涨，高某

夫妇搬回到村子里住，这块地方租给了外地人用于收废品。“集体的土地凭什么就他家受益呢？”村民们谈起这

件事情就不高兴地撇撇嘴，顺便感叹自己当年没有“眼光”。高某对此早有耳闻，但对于土地的使用理直气壮：

“虽然没有合同，也没有（土地使用）证，但我对土地的花销（投资）和拥有（使用）是事实啊，你集体不补偿

我花销就想收回连门儿都没有（不可能）。”

事实上，村民的意见在这件事情上不会对村委会的决策造成任何影响，因为没有村民在历年的民主会议上提
出这个问题，也没有村干部愿意出面解决这个争议。在他们看来，冒着得罪人的风险为全村人谋福利多少有些不
值得。 高某在事实上掌握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已有将近 40年的时间，在最初获得土地和利用荒地养猪的前两年，
他拥有法律或者说是政策上的对土地的使用权。当养猪的行为终止之后，村委会对下一步是收回荒地还是有偿租
用完全没有经验，在政策上也找不到相应的处理办法。况且，瓦房的存在是一个既定事情，如果收回土地，瓦房
怎么处置也是一个问题。从第三年开始直至现在，高某一直在用“理”解释自己使用土地的正当性。这个“理”
是一种“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但他显然只关注了建房的成本，却忽略了村集体付出的土地成本。

（二）你若讲“法”，我便讲“理”；你若讲“理”，我便讲“法”

赵村有旱田、水田和菜田三种类型的耕地，农业税减免之前，这三类耕地按照用水量和生产效率的大小，地
租数额依次增加。旱田和水田是按照每户的人口数量进行分配的，菜田则是对于曾在合作社时期以成年劳动力参
加劳作的村民的补偿，每个劳动力可获得一亩菜田。菜田的经济效益虽然高，但必须在耕种季节密集、频繁地投
入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远高于其他两种耕地的地租，使得主要劳动力已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民家庭偶尔做出弃
耕的决定。特别是 90年代初期，郊区非农就业岗位的增多加剧了弃耕现象的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 37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
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 [17]案例二即是弃耕菜田导致的土地纠纷事件。

案例二：白某家有四亩菜田，20世纪 90年代初开始弃耕抛荒，抛荒的同时便理直气壮地拒绝向村委会交纳

土地租金：“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家里老人年纪大，无法再种菜田，我和孩子他爸又都在上班，两人种水田和

旱田已经吃力，更没法照顾菜田了。免费转给别人都没人要，不弃耕的话又能怎么办呢？上班总比菜田的收入多

些，我们总得先糊上（考虑）两个孩子和四个大人的六张嘴吧？”白家菜田弃耕了两年之后，村委会并没有遵照

国家的相关规定终止承包合同，收回菜田的承包权。赵村也从未发生过收回弃耕土地承包权之类的事情，村干部

认为“乡里乡亲的，事情办得‘太绝’对谁都没有好处。”这样状况持续了四五年，本村村民王某颇具经济头脑

地平整了这块菜田，将其改作水田，连同附近的其他耕地搞起了螃蟹和水稻的混合培育。王某家当时经营着本村

最大的饭店，自家河蟹和稻米是饭店的一个噱头。这期间王某按时向村委会交纳土地租金，白某也没提起收回土

地承包权的事情。2006年，我国全面免除了农业税，农民种田可享受农业补贴。此时，王某的饭店已经停业，

改为水田的菜田也被出租转为他用，土地收益成倍增长。白某向村委会提出了收回土地承包权的申请。村级调解

最终没有成功，经白某的不断上访与努力，镇相关部门做出了如下裁决：土地承包权仍归属白某，但白某要和王

某签订一份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允许王某使用土地直至 2028年，王某则按照每亩地一万元的标准补偿白某未

来 20余年的菜田损失，白某享受农业补贴。双方对裁决结果均无异议，四亩菜田使用权的争夺终于告一段落。

白某在弃耕抛荒的时候，以养家糊口的生存诉求反驳国家关于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的法律规
定。这个时候她觉得自己的“理”要大过国家的“法”，是一种你若讲“法”，我便讲“理”的决策。但是到了
后期，菜田在王某的改造下产生了出租收益，在农田免税和具有补贴之后，白某又拿起“法”的武器，争夺自己
的承包权。白某说：“我只是不得已才抛荒的，我从未放弃对菜田的承包权，村委会也没收回过我的承包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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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法律，我就是菜田的真正承包人。”至于王某曾经交过的土地税和平整、铺垫菜田的先期投资，完全不
在白某的考虑之内。这个时候你和她讲“投资者应该受益”的“理”，她是听不进去的，并会用“法”来维护自
身的利益。先“理”后“法”的抗争逻辑恰恰是案例一先“法”后“理”的倒置。

（三）“法”“理”并举，矛盾性共存

如果说前两个案例在“法”和“理”的运用上还有一种历时性的交替，那么第三个案例则反映了发生在同一
个人身上的共时性、矛盾性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36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
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
人民政府批准。”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30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
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19]赵村村民关某在熟知上述两条法律后，以“理”对前一条规
定加以反驳，却又坚决地主张第二条“法”的执行。

案例三：关某家的宅基地上已建造了三间瓦房，并拥有合法的《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

证》。2010年，关某在瓦房的南面又加盖了 40平方米的简易钢板房，这部分建筑是不能取得合法手续的，属于

违建房。违建房建设的过程中，在上级政府相关文件的指示下，村委会对关某进行了终止建房的劝说。但关某不

理会法律规定，依然坚持完成了建房。县级政府的行政执法部门具有下令整改违建房和拆除违建房的职权，可执

行起来困难重重，关某的违建房也没有被拆除。关某的理由是很多村民在听说村子要动迁之后都在盖违建房，大

家都不顾虑和听从法律的安排与惩罚，那我也没有不盖房的理由。如果大家都把违建房拆除了，那我也拆。这个

时候关某以一个“公平”的“理”来对抗国家的“法”。可在同时发生的另外一起事件中，关某又认识到了“法”

的强大。关某的女儿嫁到了外村，本村的土地随即被收回，原以为女婿所在的村子会重新分给女儿土地，哪知事

与愿违，女儿在两个村子里竟然都没有分到土地。于是，关某开始了长达五年的上访与诉讼之路，最终从赵村那

里重新要回了女儿的土地承包权。

村民告诉笔者，她要回土地是为以后的动迁补偿做准备，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她未必会为一亩多的土地
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同一个人处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同事情，竟然选择了“法”和“理”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
但两者对法律惩罚和法律权益的公平性诉求是一致的。

三、后置理由弥补行为产生原因及应对策略

赵村的三个土地案例，揭示了一种新型的“法”“理”并举、分阶段交替运用的实践逻辑：“法”和“理”
被当事人选择性地运用到同一事件的不同阶段或同时处理的不同事件中，其实质是功利目标指导下的后置理由弥
补行为。即当事人先从个体的利弊与得失出发决定了自身的行为选择之后，再从“法”或“理”的角度寻找自身
行为的支持性证据。他不在乎支持性证据相互之间是否矛盾，只要能够达到解释自身行为的目的就可以了。

产生这种后置理由弥补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农村土地产权不清晰。目前为止，没有法律能够清楚
地阐述“集体所有”中的“集体”实际的限定范围是什么：是国家还是从省到乡的各级政府，是村委会还是各个
村民小组，它的内容界定的模糊对农村公共土地的分配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使得村民群体缺乏一种村级整体意
义上的共同利益观，对个别人独自获取公地利益的行为虽有微词，却不会深究。此外，村委会因为政策指导的不
健全也不愿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其次，相关部门执法不严。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某些领域，执行部门出于各方
面的考虑采取暂缓处理的态度：如赵村村委会并未在白某弃耕两年土地之后收回土地的承包权，县里的行政执法
局也没有对关某和其他村民的违建房进行相应的处理。执法不严使村民在主张自身权利时有了“讲理”依据。第
三，熟人社会的监管困境。村里的各项土地活动都深深地嵌入到血缘、地缘当中，从村民到村干部，很少有人参
与到对邻里 “不法”行为的监督、举报或管理当中，以个人的“出头”损害个别乡亲的利益或者为村集体争得
利益，在村民看来是不值得的。这与市民对违法用地行为积极地监督举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土地是农民
最易获得和掌控的少数资源之一，在缺少其他资源或途径获取利益的情况下，他们用这种逻辑实现自身利益最大
化。

可以把后置理由弥补行为理解成农民在现有制度和环境下追求土地利润的实践行为，其中夹杂着些许的无奈
与侥幸。这一行为的肆意蔓延减损了法律的威信，破坏了农村已有的社会公平观，不利于村庄整体的秩序和谐与
未来发展。应在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居住、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统一法律法规、增强执法力
度、重视法制宣传的基础上预防和减少类似行为的发生。

四、结语

在历史遗留问题和熟人社会的影响下，法律并非规范农村地权调整的唯一依据，乡土社会中的“理”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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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深刻影响着地权的实践逻辑。只有深入农村开展实地调研，切实掌握农村地权的运转逻辑，才能够有效推动
实施令广大农民满意的土地政策，进而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城市化进程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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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lective Application of "Law" and "Reaso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Zhao Village's Land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GUOM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olice University of China, Shenyang,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ree land cases in Zhao Village, a new practical logic of land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which combines "law" and "reason" and is alternately applied in stages, is revealed: "law" and "reason"
are selectively applied by the parties to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same event or to different events which are handled
simultaneously, and their essence is the post justifiable remedial a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utilitarian goals. Land is
one of the few resources that farmers can easily access and control. In the absence of other resources or ways to obtain
benefits, they use this logic to maximize their own interests.

Keywords: law; reason; land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post justifiable remedial action


